
培育长三角区域第三方征信机构

喻伟

今年 6月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杭州调研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上

指出，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加强征信体系建设，构建第三方征信机构，建立更加有效便捷的

信用信息服务体系，缓解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拥有大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而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较强的金融支撑能力。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中，培育区域性的第三方征信机构，搭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便捷桥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情况，亟需区域性的顶层设计指明方向。

发展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逐步构建征信系统过程中，形成了“公共+市场”的信用格局。公共征信主要依

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基本实现全国信贷数据全覆盖。就长三角地区而言，

人民银行个人和企业两大数据库共收录 1.55 亿自然人和 315 万户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的信用信息，月均对

外查询服务 1150 万次。市场征信主要是指在人民银行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错位发展、

功能互补。截至目前，长三角地区共有已备案企业征信机构 39家（全国 130 家），注册资本共计 19.79 亿

元。其中，浙江 6家（国有 1 家，民营 5家）、上海 29 家（国有 2 家，民营 26家，外资 1 家）、江苏 3

家（国有 2家，民营 1家）、安徽 1家（国有）。针对浙江情况，省内备案的 6家机构总注册资本为 1.42

亿元，注册在杭州的有 4 家，义乌 1 家，温州 1家，除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征信有限公司为国有控股性质

外，另外 5 家为民营征信机构。除部分地方国有征信机构及新兴大数据征信机构具有较强的数据信息优势

和产品开发能力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信息孤岛的存在束缚第三方征信机构发展。信息数据是第三方征信机构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根本。

就目前来说，第三方机构面临着在省内信息的开放共享和区域信息的互联互通两座信息孤岛。从省内层面

看，第三方机构在本省难以获得政府层面公共信用信息的适度开放共享，甚至人行的企业金融信贷类数据

也并未开放给自己发放牌照的征信机构。第三方征信机构难以全面、及时、准确地采集到相关信息，更无

法深层次加工形成特色化、差异化、个性化的信用产品来满足金融机构的不同需求；从区域层面看，长三

角地区三省一市的信用体系建设程度不一，信用制度与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征信数据的采集字段

的标准也不同，对第三方征信机构形成的信用产品在省际间无法精准投放，使得机构在区域间难以形成互

认，限制了市场的拓展和阻碍良性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

第三方征信机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过程中目前定位尴尬。要着力解决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过程中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理顺其中政府、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和第三方征信机构之间的四方关系。政府希望

第三方机构从企业或者其他渠道更全面的获得企业数据，加工形成信用产品提供给金融机构参考作为贷款

的依据，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看，第三方征信机

构的定位难以获得三方信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第三方征信机构从政府获得数据的全面性弱于金

融机构；二是第三方征信机构相比金融机构更难获得客户（企业）的授权，去调取企业的征信信息；三是

第三方征信机构对自身提供的信用产品不兜底，而金融机构要直接承担贷款风险。



第三方征信机构业务开展方向不明。信用信息数据是现代信用服务业的原材料，信用业务具有天然的

“资源”密集型特点。部分中小机构一方面数据积累有限，来源渠道狭窄且深挖能力不足，而仅以简单的

网络爬取，进行基础数据的归集，再提供给金融机构，成为“数据民工”；另一方面由于对信用市场和信

用产品把握不足，产品同质化倾向重，鲜有根据不同金融机构、企业的需求来精准提供特色化内容，市场

化信用产品开发的能力不足。

政府培育引导力度不够。各地还未系统出台相关培育第三方征信机构的法规政策，没有系统开放相关

数据信息，信用产品应用也没有普遍推广。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从事数据信息采集的大数据公司，他们的发

展和业绩普遍好于传统的第三方征信机构。特别是政府在推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信用建设过程中，一

些大数据公司得以较快发展。市场上非持牌照的信用服务机构的监管尚未明确，存在倒卖信息、不正规使

用信息等扰乱市场的现象，对持牌照的征信机构的冲击较大，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

培育扶持和政策引导

第三方征信机构的发展壮大，是信用体系建设成熟的标志和象征，当前需要政府的大力培育扶持和政

策引导，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是关键。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推进过程中，应当把第三方征信机构

培育发展作为重要任务，列入方案计划之中，纳入重要议题内容，有力有序推进，力求在培育成长、破解

信息不对称、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等方面取得实效，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做法。

着力打破信息孤岛，逐步实现长三角区域信息开放共享互联互通。一是在互联互通方面，充分利用各

地政府现有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统一数据标准，搭建各平台之间联通渠道。二是在开放共享方面，

可参考欧盟的信息间接获取模式，并结合浙江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的经验，搭建长三角大数据中心平台，企

业或个人信息在平台上开放共享给机构查询。三是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探索信息共享开放机制。从重要

部门和重点领域入手，依托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充分整合部门间、行业间的信用信息，以条为主，条块

结合，可以会员制的形式开放互享行业信用信息。

加大培育引导力度，为第三方征信机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一是出台政策明确对持有人行牌照的第三

方征信机构给与数据开放共享的权限；二是在长三角地区重点培育 3-5 家龙头机构，引领区域内第三方征

信机构的发展，并给予互认；三是在第三方征信机构发展的初期，尚无成熟的盈利模式，需在财政税收上

给予政策倾斜；四是积极引进国外知名的大型信用服务机构，发挥信用带动作用，为企业和市场提供丰富



的信用产品，带动本土征信机构发展，提升信用服务水平。

创新信用信息应用场景，拓展信用产品应用。精准化和特色化的信用产品与服务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的重要抓手。通过编制发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推荐性目录，鼓励第三方征信机构

深入研究信用信息的应用领域和方法，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搭建更多应用场景，提

供更多信用服务，充分发挥在信用修复、信用培训和信用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加强监管，构建长三角地区信用市场协同监管机制。结合三省一市实际，建立协调、统一、高效、低

成本的协同监管机制，实现征信机构准入互认、监管互助、产品互用、应用互推，促进监管信息公开共享，

依法合规实施联合惩戒，构建四地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技术、监管等交流机制，促进形成合作共

赢、平等竞争的良性市场关系。

加大诚信宣传教育力度，打造信用长三角品牌。区域信用文化和诚信宣传教育是长三角信用一体化建

设过程中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长效机制。良好的区域信用文化和诚信宣传教育，有利于培养信用方面的

专业人才，引导企业和个人参与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守信的社会氛围，打造信用长三角品牌。


